
附件1

黄石市实验操作考试监考守则

一、监考人员要认真做好考场考务工作的督促、检查工作，对考生进行必要的思想教育，保证考试的顺利进行，既认真维护考场纪律，又要和蔼关怀学生。

二、考生考试前，监考人员要提醒考生填好姓名和考号。

三、要爱护关心考生，发现考生有疾病时应及时报告，考点办公室派工作人员陪同考生去治疗，不能坚持考试的应说服考生停考。

四、除规定人员可进入考场外，监考人员有权制止其他人员进入考场。

五、严格考场纪律，考生有违反《考生守则》行为的，应予以批评教育，有舞弊行为，要严肃处理，监考人员在考生进入考场时，要提醒考生不得将书籍、资料、笔记等带入考场，否则按夹带论处，对违纪舞弊行为要认真填写违纪、舞弊报告单，交监考领队。

六、准确掌握考试时间，不准考生提前操作，考试时间不得延长，因特殊情况需要补时时，必须取得监考领队同意。

七、工作时间不得请假或中途调换，如因特殊情况不能坚持监考者，须经市考试办公室批准。

八、监考人员工作态度要严肃认真，忠于职守，在考场内不准吸烟，不准高声谈笑，模范遵守考场纪律。

九、每场监考不得超过同一命题三组考生，严格评分标准，做到公正、公平，按时完成任务，每张评分表必须签名，要爱护考生答卷，不得损坏答卷，评卷一律用红墨水钢笔或红芯圆珠笔，字迹工整清晰，不能涂改，如有更改须经本人和监考领队签字或盖章。

十、严守纪律，保守秘密。监考教师在考场评卷后，答卷不得带出考场，评卷情况不得外传，在评卷中，擅自更改评分标准的，指使、纵容、创造条件或伙同他人舞弊者，将分别进行当场取消监考资格、给予行政处分等处理。

附件2
黄石市实验操作考试考生守则

一、考生应按统一规定的时间到指定地点抽签，按抽签试题内容考试，由监考教师指定操作台。

二、考生除自带钢笔、圆珠笔、铅笔、直尺、橡皮擦等文具外，其他如书籍、资料、笔记本等均不得带入考场。

三、每场考试前2分钟，考生将《准考证》交监考教师验证后，放置在考桌的左上角，分发试卷时，考生不得离座，接卷后，填好姓名、考号，考生应检查实验仪器及药品是否完备。

四、监考教师宣布开考时，考生开始考试，考试时间到，考生应立即停止考试，交卷后迅速离开考场。

五、考生应保持考场内肃静，不谈笑，不吸烟。答卷一律用蓝色或黑水钢笔或圆珠笔，如需作图可用铅笔，保持卷面整洁、字迹清楚。

六、考生交卷后迅速按顺序离开考场，不得在附近逗留、谈笑、议论。

七、考生必须自觉遵守考试纪律，严格遵守本守则，凡有携带规定以外的工具、书籍资料进入考场，经制止不改者，在考场内吸烟、交谈、喧哗者，抄袭舞弊者，暗示或指导他人操作过程者，其他影响考试秩序者，将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、停止考试、至直取消考试资格的处罚。

附件3
黄石市实验操作考试考生违纪行为处罚条例

为了严肃考试纪律，让考生公平竞争，确保考试的顺利进行，特制定本条例。

第一条：有下列情形者，其实验操作考试成绩无效：

    1、试卷上不写学校、姓名及考号；

2、不按监考教师指定的操作台操作实验；

3、不在规定的试卷范围内答卷；

4、擅自提前考试时间或考试时间已到仍继续答卷、操作，不听监考教师劝阻的；

5、有意损坏试卷、造成卷面不整洁，无法辩清字迹的，以及故意不交试卷或将试卷带出考场；

6、不按指定器材、药品进行实验操作；

7、不按所抽试题考试，换试卷者；

8、抄袭别人答案，或听取别人暗示、指导实验操作过程。

第二条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监考教师有权终止其考试权，但允许其补考：

    1、每场开考已过5分钟方才入场；

2、考试中途擅自离场；

3、在考场内不听从监考教师安排、指挥；

4、在考场内议论，大声喧哗，破坏考试秩序； 

5、带夹带进入考场不听从劝阻的；

6、在考场内吸烟； 

7、故意损坏仪器，造成考试不能顺利进行；

8、暗示或指导其他考生实验操作过程，或给其他考生提供舞弊机会。
第三条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将取消其考试资格：

    1、在考场周围大声喧哗、议论、严重影响考试秩序并不听劝阻的；

2、考场内严重违反考试纪律，无悔改表现；

3、犯有第二条情形之一，并在监考教师劝阻时发生顶撞的。
第四条：捏造事实诽谤，诬陷考务工作人员或采取暴力侵犯考务工作人员人身权利的，将取消其考试资格，情节特别严重的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附件4
黄石2013年实验操作考试免考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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